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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 　　业 税

一、纳税人

（一）基本规定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本条例规定的劳务（以下简称

应税劳务）、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，为营业

税的纳税义务人。

摘 年自国 月务院 号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日公布的第 业税暂行

条例》第一条

除本细则第十二条另有规定外，负有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单

位为发生应税行为并向对方收取货币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的单

位，包括独立核算的单位和不独立核算的单位。

月摘自财政部 年 日发布的（ 财法字第 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

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一条

条例第一条所称单位，是指国有企业、集体企业、私有企业、

股份制企业、其他企业和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、军事单位、社会团体

及其他单位。

摘 月自财政部 年 日发布的（ ）财法字第 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

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九条

条例第一条所称个人，是指个体工商户及其他有经营行为

的个人。

摘自 年 月财政部 日发布的（ 财法字第 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

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九条

企业租赁承包给他人经营的，以承租人或承包人为纳税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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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自财政部 年 月 日发布的（ 财 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法字第

税哲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条

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条所称纳税人，是指有独立

经营权，在财务上独立核算，并定期向出租者或发包者上缴租金或

承包费的承租人或承包人。

月 日财税字（ 号《关于营业摘自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 年 税几

个政策问题的通知》

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适用国

务院发布的营业税暂行条例。

本决定所称外商投资企业，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

经营企业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。

本决定所称外国企业，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、场所，从

事生产、经营和虽未设立机构、场所，而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

国公司、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。

月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摘自 年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，

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八号公布的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

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、消费税、营业税等暂行条例的决定》

（二）特殊规定

铁路运输的纳税义务人

中央铁路运营业务的纳税人为铁道部；

）合资铁路运营业务的纳税人为合资铁路公司；

）地方铁路运营业务的纳税人为地方铁路管理机构；

）基建临管线运营业务的纳税人为基建临管线管理机构。

号月摘自财政部 日发布的年 财法字第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

税哲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二条

铁路运输以外的其它运输业纳税义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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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水路运输、航空运输、管道运输或其他陆路运输业务

并负有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单位，为从事运输业务并计算盈亏的单

位。

月 日年摘自财政部 发布的 ）财法字第 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（

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十二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细

则）第十二条第二款“从事运输业务并计算盈亏的单位”，是指同时

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：

第一、利用运输工具、从事运输业务、取得运输收入；

第二、在银行开设有结算帐户；

第三、在财务上计算营业收入、营业支出、经营利润。

摘自国家税 月 日国税发［ 号《关于营业税若干问题务总局 年

的通知》

包机公司是“利用运输工具、从事运输业务、取得运输收

入”的单位，该公司应是“交通运输业”的纳税人。

摘自国家税务总 年 月 号《关于中国南方航空日国税函［ ］局

公司湖北分公司包机费收入适用营业税税目问题的批复》

金融业的纳税义务人

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各分支机构应纳的营业税，均由取得营

业额的核算单位就地缴纳。

摘自 年 月 日国税发（ 号《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银国家税务总局

行营业税征收问题的通知》

）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以下的机构（含省级）农业

政策性金融业务，其应纳的 月 日起由省农业年营业税，从

发展银行作省级收入，集中缴纳省库。

摘自浙江 日（ 号、月 财税政年省财政厅、浙江省地方税务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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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地税一 号《转发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几个政策问题的通

知》

服务业的纳税义务人

对雇员或非雇员直接从其服务对象或其他方面取得收入的部

分，由其主动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营业税。

摘自财政部、国家税务 月总局 年 日财税字［ 号《关于个人提

供非有形商品推销、代理等服务活动取得收入征收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

外国企业出租位于中国境内的房屋、建筑物等不动产，如果

承租人不是中国境内企业、机构或者不是在中国境内居住的个人，

税务机构也可责成出租人，按税法规定的期限自行申报缴纳上述

营业税款。

年 月 日起执行。

摘自国家税 月务总局 年 日国税发［ 号《关于外国企业出租］

中国境内房屋、建筑物取得租金收入税务处理问题的通知》

（三）扣缴义务人

建筑业的扣缴义务人

建筑安装业务实行分包或者转包的，以总承包人为扣缴义

务人。

摘自国务院 月 号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年 日发布的第 行

条例》第十一条

建筑安装工程的总承包人为境外机构，如果该机构在境内

设有机构的，则境内所设机构负责缴纳其承包工程营业税，并负责

扣缴分包或转包工程的营业税税款；如果该机构在境内未设有机

构，但有代理者的，则不论其承包的工程是否实行分包或转包，全

部工程应纳的营业税款均由代理者扣缴；如果该机构在境内未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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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之一）》

金融业的扣缴义务人

委托金融机构发放贷款，以受托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为扣

缴义务人。

号令《中月摘自国务院 年 日发布的第 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

条例》第十一条

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以下委托由农业银行代理的

业务的营业税由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集中缴纳，不再由农业银

行代扣代缴。

月 日摘自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 年 财税字（ 号《关于营业税几

个政策问题的通知》

国家开发银行委托贷款业务应缴纳的营业税，从 年

月 日起改由国家开发银行总行集中缴纳，不再由受托行就地

代扣代缴。

月年 日国摘自国家税务总局 税函发（ 号《关于国家开发银

行集中缴纳营业税的通知》

金融机构接受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委托，为其办理委托贷款

业务时，如果将委托方的资金转给经办机构，由经办机构将资金贷

给使用单位或个人，在征收营业税时，由最终将贷款发放给使用单

位或个人并取得贷款利息的经办机构代扣委托方应纳的营业税，

并向经办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解缴。

有机构，又没有代理者的，不论其总承包的工程是否实行分包或转

包，全部工程应纳的营业税税款均由建设单位扣缴。

月 日国税函发年 ［ 号《营业税问］摘自国家税务总局 题解答

摘自财 月 日财税字（ 号《关于转发国务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 年

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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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金融机构（包括未经人民银行核发金融许可证而实际从

事金融业务的单位）受托办理贷款业务，应由金融机构按规定代扣

代缴营业税。但对金融机构受政府部门、省外单位委托办理的贷款

业务，经市、县主管税务机关批准，可暂不实行代扣代缴，由委托单

位回机构所在地缴纳。

摘自浙江省财政厅、 月 日浙江省国家税务局、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年

）财税政字 号、浙国税三（ 号、浙地税一（ 号《关于转发财

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调整金融保险税收政策若干文件的通知

文化体育的扣缴义务人

代售票的扣缴义务人

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演出由他人售票的，其应纳税款以售票者

为扣缴义务人。

摘 月自财政部 年 日发布的（ 财法字第 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

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九条

演出经纪人为个人时的扣缴义务人

演出经纪人为个人的，其办理演出业务的应纳税款以售票者

为扣缴义务人。

摘 月自财政部 年 日发布的（ 财法字第 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

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九条

境外团体或个人在我国取得演出收入的扣缴义务人

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指定各承包外国、港、澳、台地区演出、表演

活动的场、馆、院或中方接待单位，在其向演出团体、个人结算收入

中代扣代缴该演出团体或个人的各项应纳税款。凡演出团体或个

人未在演出所在地结清各项应纳税款的，其中方接待单位应在对

外支付演出收入时代扣代缴该演出团体或个人所欠应纳税款。

年 月 日国税发［ ］ 号《关于境外团体或个摘自国家税务总局 人

在我国从事文化及体育演出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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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业的扣缴义务人

）外国企业出租位于中国境内房屋、建筑物等不动产，凡在

中国境内没有设立机构、场所进行日常管理的，对其所取得的租金

收入，应按营业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缴纳营业税，上述营业税由

承租人在每次支付租金时代扣代缴。从 年 月 日起执行。

月 日摘自国家税务总局 年 国税发［ 号《关于外国企业出租

中国境内房屋、建筑物取得租金收入税务处理问题的通知》

）非雇员从聘用的企业取得收入的，该企业即为非雇员应纳

税款的扣缴义务人，应按照有关规定按期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并

代扣代缴上述税款。

摘自财政部、国 年 月 日财税字家税务总 ［局 号《关于个人提

供非有形商品推销、代理等服务活动取得收入征收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

转让无形资产的扣缴义务人

个人转让条例第十二条第（二）项所称其他无形资产（即：除土

地使用权外的其他无形资产）的，其应纳税款以受让者为扣缴义务

人。

摘 月自财政部 日发布的年 （ 财法字第 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

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九条

境外纳税人的扣缴义务人

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发生应税行为而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

的，其应纳税款以代理者为扣缴义务人；没有代理者的，以受让者

或者购买者为扣缴义务人。

摘自财政部 月 日发布的（ 财法字第 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年

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九条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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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征收范围

（一）基本规定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本条例规定的劳务（以下简称

应税劳务）、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，为营业

税的纳税义务人，应当依照规定征收营业税。

摘 月自国务院 年 日公布的第 号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

条例》第一条

条例第一条所称应税劳务是指属于交通运输业、建筑业、金

融保险业、邮电通信业、文化体育业、娱乐业、服务业税目征收范围

的劳务。

摘自 月年 日发布的（ ）财 号《中华人法 民共和国营业字第财政部

税哲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条

条例第一条所称提供应税劳务、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

产，是指有偿提供应税劳务、有偿转让无形资产或有偿转让不动产

所有权的行为（以下简称应税行为）。但单位或个体经营者聘用的

员工为本单位或雇主提供应税劳务，不包括在内。

所称有偿，包括取得货币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。

摘自 月 号《中华人财政 民共和国营业部 年 日发布的（ ）财法字第

税哲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四条

加工和修理、修配不属于条例所称应税劳务（以下简称非应

税劳务）。

月 号《中摘自财政部 华人年 日发布的（ 财法字第 民共和国营业

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四条

除本细则第八条另有规定外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为条例第

一条所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以下简称境内）提供应税劳务、

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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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所提供的劳务发生在境内；

在境内载运旅客或货物出境；

在境内组织旅客出境旅游；

所转让的无形资产在境内使用；

所销售的不动产在境内。

摘 月自财 日发布的（ 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政部 年 ）财法字第

税哲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七条

混合销售行为的划分

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应税劳务及货物，又涉及非应税

劳务，为混合销售行为。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的企业、企业

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视为销售货物，不征收营业

税；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，视为提供应税劳务，应当征

收营业税。

纳税人的销售行为是否属于混合销售行为，由国家税务总局

所属征收机关确定。

第一款所称货物，是指有形动产，包括电力、热力、气体在内。

第一款所称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的企业、企业性单位

及个体经营者，包括以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为主，并兼营

应税劳务的企业、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在内。

摘自财政 月 日发布的（部 年 财法字第 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

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五条

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（以下简称细则）第五条的

规定“，以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为主，并兼营非应税劳务的

企业、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”的混合销售行为，应视为销售货

物征收增值税。此条规定所说的“以从事货物的生产、批发或零售

为主，并兼营非应税劳务”，是指纳税人的年货物销售额与非增值

，非应税税应税劳务营业额的合计数中，年货物销售额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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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务营业额不到

摘自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 日年 月 财税字第 号《关于增值税、

营业税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》

兼营行为的划分

纳税人兼营应税劳务与货物或非应税劳务的，应分别核算货

物或应税劳务的营业额和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。不分别核算或不

能准确核算的，其应税劳务与货物或非应税劳务一并征收增值税，

不征收营业税。

纳税人兼营的应税劳务是否应当一并征收增值税，由国家税

务总局所属征收机关确定。

月 日发布的（ 财法字第 号《摘自财政部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

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六条

（二）特殊规定

交通运输业

税目注释

交通运输业、是指使用运输工具或人力、畜力将货物或旅客送

达目的地，使其空间位置得到转移的业务活动。

本税目的征收范围包括：陆路运输、水路运输、航空运输、管道

运输、装卸搬运。

凡与运营业务有关的各项劳务活动，均属本税目的征税范围。

①陆路运输

陆路运输，是指通过陆路（地上或地下）运送货物或旅客的运

输业务，包括铁路运输、公路运输、缆车运输、索道运输及其他陆路

运输。

②水路运输

水路运输，是指通过江、河、湖、川等天然、人工水道或海洋航

道运送货物或旅客的运输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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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捞，比照水路运输征税。

③航空运输

航空运输，是指通过空中航线运送货物或旅客的运输业务。

通用航空业务，比照航空运输征税。

通用航空业务，是指为专业工作提供飞行服务的业务，如航空

摄影、航空测量、航空勘探、航空护林、航空吊挂飞播、航空降雨等。

航空地面服务业务，比照航空运输征税。

航空地面服务业务，是指航空公司、飞机场、民航管理局、航站

向在我国境内航行或在我国境内机场停留的境内外飞机或其他飞

行器提供的导航等劳务性地面服务的业务。

④管道运输

管道运输，是指通过管道设施输送气体、液体、固体物资的运

输业务。

⑤装卸搬运

装卸搬运，是指使用装卸搬运工具或人力、畜力将货物在运输

工具之间、装卸现场之间或运输工具与装卸现场之间进行装卸和

搬运的业务。

月 号《营业税年 税日 目注释（国税发摘自国家税务总局 （ 试

行稿）》

）具体征税问题

①与运营业务相关的劳务

《营业税税目注释（试行稿）》中“交通运输业”税目注释第三款

所称“与运营业务有关的各项劳务活动”，是指下列劳务：

通用航空业务；

航空地面服务；

打捞；

理货；

港务局提供的引航、系解缆、停泊、移泊等劳务及引水员交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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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费、过闸费、货物港务费。

对航空公司，飞机场、民航管理局代售机票手续费收入。

浙 月江 日发（省地方税务局 年 号《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

通知》。

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劳务。

除上述规定者外，其他劳务均不属于“交通运输业”税目的征

税范围。

月 日国税摘自国家税务总局 发（ 号《关于营业税若干征年 税

问题的通知》

②搬家业务的征税问题

搬家业务是搬家公司利用运输工具或人力实现了空间位置的

转移的业务，它具有装卸搬运的特征。因此，对搬家业务收入，应按

“交通运输业”税目中的“装卸搬运”征收营业税。

月 号《关于营业税日国税发摘自国家税务总局 年 （ 若干问题

的通知》

③与交通运输业有关的混合销售的征税问题

从事运输业务的单位与个人，发生销售货物并负责运输所销

售货物的混合销售行为，征收增值税。

摘自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 月 日（ ）财税字第 号《关于增局国税发

值税、营业税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》

④对航空公司、飞机场、民航管理局代售机票手续费收入，可

按“交通运输业”征收营业税；对其他单位和个人代售机票手续费

收入 代理业”征收营业税。，应按“服务业

月 日 （年摘自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号《关于营业税　　　　浙地税

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》

⑤铁路工附业的征税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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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年 日起征收营业税。

摘自财政部、国 月家税务总局 年 日财税字［ 号《关于铁路工附

业应按规定征收营业税的通知》

日对铁路工附业征收营业税的执行时间由 年 月

年 月 日。改为 对 年已征营业税不予退还。

摘自财政部、国 月 号家税务总 《关于铁路工附局 年 日财税字［

业征收营业税问题的补充通知》

引水工程公司的征税问题

对引水工程公司将水从水库引向水厂所得的收入，应按“交通

运输业”税目征收营业税。

月摘自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日浙年 地税一［ 号《关于营业税若干

政策问题的通知》

联、托运企业的征税问题

对联、托运企业，如有运输工具又参与了运输劳务的，对其取

得的收入，按“交通运输业”有关规定征收营业税；如未参与运输劳

务的，则应按“服务业 代理业”征收营业税。

摘自浙江省地 月方税务局 日浙年 地税一［ 号《关于营业税若

干问题的通知》

将船舶连同船员提供给其它单位使用的征税问题

对航运公司将船舶连同公司船员提供给其它单位使用所取得

的收入，按全额依“交通运输业”税目征收营业税。

月 日浙地税一 号《关于摘自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年 营业税若干［

政策问题的通知》

对铁路工附业中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的应税行为，应当从

将船舶出租给境外单位使用的征税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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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内远洋运输企业将船舶出租给境外单位或个人使用，其船

舶出租的劳务发生地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”，应按照“服务业”

中的“租赁业”项目征收营业税。

摘自国家税务 月总局 年 日国税发［ 号《关于境内远洋运输企

业将船舶租给境外单位使用缴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》

运输企业在境外运载旅客或货物入境的征税问题

运输企业在境外运载旅客或货物入境，不属于在境内提供劳

务，因而不征收营业税。

月 日国税函发［ 号《营业税问题摘自国家 年税务总局 解答

（之一）》

建筑业

税目注释

建筑业，是指建筑安装工程作业。

本税目的征收范围包括：建筑、安装、修缮、装饰、其他工程作

业。

①建筑

建筑，是指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各种建筑物、构筑物的工程作业，

包括与建筑物相连的各种设备或支柱、操作平台的安装或装设工

程作业，以及各种窑炉和金属结构工程作业在内。

②安装

安装，是指生产设备、动力设备、起重设备、运输设备、传动设

备、医疗实验设备及其他各种设备的装配、安置工程作业，包括与

设备相连的工作台、梯子、栏杆的装设工程作业和被安装设备的绝

缘、防腐、保温、油漆等工程作业在内。

③修缮

修缮，是指对建筑物、构筑物进行修补、加固、养护、改善，使之

恢复原来的使用价值或延长其使用期限的工程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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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装饰

装饰，是指对建筑物、构筑物进行装饰，使之美观或具有特定

用途的工程作业。

⑤其他工程作业

其他工程作业，是指上列工程作业以外的各种工程作业，如代

办电信工程、水利工程、道路修建、疏浚、钻井（打井）、拆除建筑物

或构筑物、平整土地、搭脚手脚、爆破等工程作业。

摘自国家 月税务总局 年 日国税发（ 号《营业税税目注释（试

行稿）》

附：钻井（打井）勘探、爆破勘探按“建筑业”税目征收营业税。

摘自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年 月 日浙地税一［ 号《关于营业税若

干问题的通知》

）具体征税问题

①安装有线电视征税问题

有线电视安装费，是指有线电视台为用户安装有线电视接收

装置，一次性向用户收取的安装费，也称之为“初装费”。对有线电

视安装费，应按“建筑业”税目征税。

摘 月 日国税自国家税务总局 年 发（ 号《关于营业税若干征税

问题的通知》

②自建行为征税问题

单位或个人自己新建（以下简称自建）建筑物后销售，其自

建行为视同提供应税劳务。

年 月 日发布的 财法字摘自财政部 第 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

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四条

细则第四条第三款所称视同提供应税劳务的自建建筑物，

月年 日以后建成并未缴纳“建筑是指单位或个人在 业”

营业税的建筑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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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自国家税务总 月局 年 日国税发（ 号（关于营业税若干征税

问题的通知）

③管道煤气公司为用户安装管道煤气设施所取得的收入，若

在帐上能单独核算或准确核算的，应按“建筑业”征收营业税。

摘自浙江省地方 月税务局 年 日浙地税一（ 号《关于营业税若

干政策问题的通知》

④内部施工队伍承担建安工程征税问题

如果此类施工队伍属于独立核算单位，不论承担其所隶属单

位（以下称本单位）的建筑安装工程业务，还是承担其他单位的建

筑安装工程业务，均应当征收营业税。如果属于非独立核算单位，

承担其他单位建筑安装工程业务应当征收营业税；而承担本单位

的建筑安装工程业务是否应当缴纳营业税，则要看其与本单位之

间是否结算工程价款。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，负

有营业税纳税义务的单位为发生应税行为并向对方收取货币、货

物或其他经济利益的单位，包括独立核算的单位和不独立核算的

单位。根据这一规定，内部施工队伍为本单位承担建筑安装业务，

凡同本单位结算工程价款的，不论是否编制工程概（预）算，也不论

工程价款中是否包括营业税税金，均应当征收营业税；凡不与本单

位结算工程价款的，不征收营业税。

摘自国 年 月 日国税函发［ 号《营业税问题解答家税务总局

（之一）》

⑤绿化工程征税问题

绿化工程往往与建筑工程相连，或者本身就是某个建筑工程

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为了减少划分，便于征管，对绿化工程按“建筑业

其他工程作业”征收营业税。

号《营业税问题解答月年摘自国家税务总局 日国税函发

（ 之 一 ）》



第 17 页

工程承包公司承包的建筑安装工程征税问题

工程承包公司承包建筑安装工程业务，即工程承包公司与建

设单位签订承包合同的建筑安装工程业务，无论其是否参与施工，

均应按“建筑业”税目征收营业税。

摘 月自国家税务总局 年 日国税函发［ 号《营业税问题解答

（之一）》

邮电通讯发展公司安装通信工程征税问题

邮电通讯发展公司为邮电部门安装通信工程，安装器材向邮

电局领取，并向邮电局收取劳务费的，按“建筑业”征收营业税。若

公司安装设备价值作为安装工程产值的，其营业额应包括设备价

款。

摘自浙 月江省地方税务局 年 号《关于营业税日浙 若地税一［

干问题的通知》

油气田征税问题

油气田下设的非独立核算单位，为本油气田提供油气勘探

开发劳务，不征收营业税；下设的独立核算单位，为本油气田提供

油气勘探开发劳务，应当征收营业税。

油气田下设的非独立核算单位，为本油气田提供油气勘探

开发劳务以外的其他劳务，以及对外提供劳务（包括油气勘探开发

劳务在内，下同）或向本油气田下设独立核算单位提供劳务，凡属

营业税应税劳务并向对方收取货币或其他经济利益的，均应当征

收营业税。

油气田系指石油管理局、石油勘探局和石油会战指挥部。

油气勘探开发劳务，系指与勘探开发原油、天然气有关的劳

务，具体是指地质勘探、钻井、测井、录井、固井、井下作业；管道及

油气集输工程；油气生产的注水（气等）、排水工程；油气生产的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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